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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7月3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四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5,151,412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87.689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建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结合

的方式，会议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顾国惠因出差未能出席；

3、 董事会秘书王晓军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17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并决定其酬金确定方式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5,151,

412

100 0 0 0 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选举郑建军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

董事

395,149,413 99.9994 是

2.02

选举吴海宏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

董事

395,149,413 99.9994 是

2.03

选举孙雪理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

董事

395,149,413 99.9994 是

2.04

选举谭庆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董

事

395,149,413 99.9994 是

2.05

选举赵青竹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

董事

395,149,413 99.9994 是

2.06

选举阮忠奎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

董事

395,149,413 99.9994 是

2、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选举吴剑敏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395,149,413 99.9994 是

3.02

选举于雳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395,149,413 99.9994 是

3.03

选举王洪福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395,149,413 99.9994 是

3、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4.01

选举高山为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监

事

395,149,413 99.9994 是

4.02

选举赵玉岭为公

司第三届监事会

监事

395,149,413 99.999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01

选举郑建军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

董事

1,001 33.3666

2.02

选举吴海宏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

董事

1,001 33.3666

2.03

选举孙雪理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

董事

1,001 33.3666

2.04

选举谭庆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董

事

1,001 33.3666

2.05

选举赵青竹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

董事

1,001 33.3666

2.06

选举阮忠奎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

董事

1,001 33.3666

3.01

选举吴剑敏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1,001 33.3666

3.02

选举于雳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1,001 33.3666

3.03

选举王洪福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1,001 33.3666

4.01

选举高山为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监

事

1,001 33.3666

4.02

选举赵玉岭为公

司第三届监事会

监事

1,001 33.366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2、3、4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2、议案2、3、4为累积投票议案，经表决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事务所

律师：雷茗茗、付文辉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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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监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

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7

年7月31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会监事3人，实际到会监事3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高山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三年，自2017年7月31日至2020年7月

30日。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附：高山先生简历

高山先生，1972年1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级经济师，研究生学历。高

山先生1992年9月至1996年7�月就读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学专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1998年9月至2000年7月就读于中央财经大学税务专业 （在职） 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6年8月至2015年9�月就职于北京市东城区地方税务局；2015年9月至今担任北京一轻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法务部部长。

特此公告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8月1日

●报备文件

（一）监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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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

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7年7月31日，公司在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

议。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长郑建军先生召集和主持。 本次会议通

知于2017年7月31日发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郑建军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吴海宏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任期

三年，自2017年7月31日至2020年7月30日。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构成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如下构成：

战略委员会：成员为郑建军、阮忠奎、赵青竹、谭庆、吴剑敏，其中郑建军为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成员为谭庆、于雳 、王洪福 、吴剑敏，其中于雳为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成员为阮忠奎、郑建军、于雳、王洪福、吴剑敏 ，其中吴剑敏为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为谭庆、赵青竹、吴剑敏、于雳、王洪福 ，其中王洪福为主任

委员。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谭庆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三年，自2017年7月31日至2020年7月30日。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的议案》

聘任孙雪理、姚铁军、张建泉、王晓军、茹水强、邢少鹏为公司副总经理、杨葳为财务总

监。 任期三年，自2017年7月31日至2020年7月30日。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王晓军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杨薇为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2017年7月31日至

2020年7月30日。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附：公司高管人员简历

谭庆先生，1963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级工程师，研究生学历。

谭庆先生1981年至1985年，在北京轻工学院（北京工商大学）轻工电气化及自动化专业进

行大学本科学习；1985年至2000年，在北京一轻研究所工作，历任研发工程师、高级工程

师；1999年至2001年，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企业管理专业进行研究生学习；2000年至2011

年12月，在大豪有限担任董事、副总经理职务。 自2011年12月起，谭庆先生担任本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 自2017年7月31日起，谭庆先生担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孙雪理先生，1962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级工程师，研究生学

历。 孙雪理先生1980年至1984年，在北京大学第二分校（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计算机软件

专业进行大学本科学习；1984年至2000年，在北京一轻研究所工作，历任研发工程师、高级

工程师；1999年至2001年，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企业管理专业进行研究生学习；2000年至

2011年12月，在大豪有限担任董事、副总经理职务。 自2011年12月起，孙雪理先生担任本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姚铁军先生，1958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助理经济师，大专学历。

姚铁军先生1979年至1990年，在北京百灵无线电厂工作，并任音响分厂副厂长；1990年至

1996年，任北京吉通科贸公司总经理；1996年至2003年，任北京一轻研究所生产部经理；

2003年5月至2011年12月，任大豪有限副总经理。 自2011年12月起，姚铁军先生担任本公

司副总经理。

张建泉先生，1971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级经济师，硕士研究生

学历。 张建泉先生1991年至1995年， 在南京东南大学管理工程专业本科学习；1995年至

2000年，在北京清洁车辆四厂工作，任劳动人事科科长助理职务；2000年至2002年，在北

京亿阳巨龙智能网技术有限公司工作，任综合管理部部长兼人力资源主管职务；2002年至

2004年，在北京承天倍达过滤技术有限公司任人力资源部经理职务；2002年至2006年，在

中国人民大学技术经济管理专业进行硕士研究生学习；2004年起，张建泉先生担任本公司

人力资源部经理职务；2012年5月至2015年12月兼任本公司审计监察部经理；2015年1月

起，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王晓军先生，1971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在职硕士研究生学历。王

晓军先生1990年7月至1994年7月， 在兰州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进行大学本科学习；2002

年5月至2006年4月，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项目管理专业进行硕士研究生学习；1994年7月

至1999年6月，在北京第三制药厂先后任办公室法务主管、副主任；1999年7月至2003年8

月，任北京紫竹药业有限公司项目管理主管、企划部部长；2003年8月至2005年9月，任神州

数码（中国）有限公司集团办行政经理；2005年9月至2011年12月，任大豪有限办公室副

主任、主任；2012年1月至2015年5月，任本公司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2015年6月起，担

任企划证券部经理、董事会秘书。

茹水强先生， 1977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1996年9月

-2000年6月在中国农业大学应用电子技术专业进行大学本科学习；2000年7月至2005年2

月，北京机电研究所自动化中心工程师，2005年3月至2009年11月担任大豪有限研发中心

工程师；2009年12月至2014年12月，担任本公司驱动器产品研发部副经理；2015年1月起，

担任本公司刺绣机电控事业部发总监。 自2017年7月31日起，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邢少鹏先生，1982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0年9月

-2004年6月在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进行大学本科学习；2004年7月

-2008年7月，担任大豪有限研发中心工程师及技术主管；2008年8月-2012年5月，担任本

公司研发中心工缝机电控研发部经理；2012年5月起，担任本公司工缝机电控事业部经理。

自2017年7月31日起，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杨葳女士，1964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学历，会计师。杨葳女

士1982年9月至1986年7月， 在北京联合大学轻工工程学院电气自动化专业进行大学本科

学习；2002年至2004年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MBA研究生课程班学习；2013年获

得了剑桥大学职业/专业资格中国认证中心颁发的财务总监（CFO）岗位证书和人社部职

业技能鉴定中心颁发的中英职业能力认证证书。1986年7月至1987年6月，杨葳女士参加北

京市讲师团在大兴孙村中学任教；1987年7月至2003年4月在北京一轻研究所任工程师；

2003年4月至2011年12月任大豪有限财务部经理，2011年12月至2012年4月，任本公司财

务部经理。 自2012年4月起，杨葳女士担任本公司财务部经理、财务总监。

特此公告。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1日

●报备文件

（一）董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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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7月3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成都高新区（西区）西芯大道9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84,156,882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55.482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鉴于公司董事长杨铿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根

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张巧龙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

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长杨铿先生以及董事李澄宇先生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李高飞先生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 “蓝色共享”事业合伙人管理办法（试行）》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4,092,482 99.9945 64,400 0.0055 0 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参与房地产项目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4,092,482 99.9945 64,400 0.0055 0 0.00

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4,092,482 99.9945 64,400 0.0055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2

《关 于 公 司 董

事、监事、高管参

与房地产项目投

资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39,704,594 99.8380 64,400 0.162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林涧、康静冬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

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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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正在筹划收购资产事项，经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立昂技术，股票代码：300603）于 2017� 年 7� 月 3�

日（星期一）上午开市起停牌，公司分别于 2017�年 7�月 3�日、2017�年 7月 7�日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

编号：2017-055）、《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59）。公司股

票自2017�年 7�月 17�日（星期一）开市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公司分别

于2017年7月17日、2017年7月21日、2017年7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1）、《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64）、《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17-065）。

公司原承诺争取于 2017�年 8�月 2�日前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4�年修订）》的要求披露

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但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涉及的工作量较大，相关工作

仍在推进当中， 公司预计无法在预定时间内按照相关规定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

报告书。

现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自 2017�年8月2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并

承诺争取于 2017年9月1日前按照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一、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为标的公司股东，交易对方为无关联第三方，因本次交

易方案尚未最终确定，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本次重组是否涉及关联交易。

2、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方式初步确定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标的公司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具体交易方式仍在商谈中，可能根据交易进展进行调整，尚未最终确定。 本次交易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3、标的资产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一家境内公司股权，主要业务是提供数据中心整体解决方案，具

体包括数据中心相关电气设备、通信设备、接入网设备等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数据中

心系统集成、投资运营和规划咨询等。

二、公司股票停牌前 1�个交易日的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1、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股

数量

报告期内增减

变动情况

1 王刚 38,6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 葛良娣 10,944,000 人民币普通股

3 宁波中泽嘉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144,000 人民币普通股

4 新疆立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948,240 人民币普通股

5 乌鲁木齐和众通联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3,2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 北京金凤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072,000 人民币普通股

7

吴江富坤赢通长三角科技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2,304,000 人民币普通股

8 北京中融汇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304,000 人民币普通股

9 新疆中企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2,30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 新疆金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前10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61,012 人民币普通股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先进制造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98,564 人民币普通股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盛世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850,104 人民币普通股

4

中国工商银行－国投瑞银核心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609,794 人民币普通股

5 雷空军 524,900 人民币普通股

6 刘顺香 426,800 人民币普通股

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达澳银转型创新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99,999 人民币普通股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红利优选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9,839 人民币普通股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中小盘精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348,486 人民币普通股

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智能装备主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96,658 人民币普通股

三、公司在停牌期间相关工作

1、停牌期间，公司与相关各方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

有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备审议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要求

及时对本次重组事项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和申报。

2、公司已聘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对涉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的相关资产开展尽职调查工作， 公司与重组有关各方及聘请的中介机构正在全力推进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四、延期复牌的原因

鉴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尽职调查工作量较大， 交易方案的相关内容仍需进

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相关工作难以在 1�个月内完成。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披

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顺利进行，维护广大投资者利

益，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年 8�月 2日开市起继续停牌一个

月。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及有关各方将加快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五、承诺事项及风险提示

公司承诺争取于 2017�年 9�月 1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如公司预计逾期未能在停牌 2�个月内披露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但拟继续推进的，公

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继续停牌议案，并在议案通过之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继续停牌。

如公司预计逾期未能在停牌后 3�个月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重组预案或重组报告书

等相关事项，公司将自停牌首日起 3�个月内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筹划重组事项的

议案。如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公告，并承诺自复牌之日起至少 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将在公司

披露终止筹划中国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停牌期间，公司将督促相关各方加快工作进度，并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601� � � � �证券简称：龙蟒佰利 公告编号：2017-095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东持股及本次减持计划的有关情况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 6�月22日披露了《龙

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合计持本公司股份402,680,

34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19.82%）的公司董事谭瑞清、常以立、杨民乐，监事冯军、赵

拥军及高管和奔流、申庆飞、靳三良，计划在减持计划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45,250,878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23%。

其中，公司董事杨民乐计划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以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71,37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3%；公司高管和奔流计

划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 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

过2,8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14%【详见2017年6月22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司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

公告》（公告编号：2017-088）】。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近日，公司收到杨民乐先生发来的《关于已减持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告知函》，于2017年7月24日至2017年7月27日减持公司股份204,375股，其减持累计数

量已达到个人减持计划的100%；公司收到和奔流先生发来的《关于已减持龙蟒佰利联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告知函》， 于2017年7月27日至2017年7月28日减持公司股份1,

850,000股，其减持数量已超过个人减持计划的50%。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杨民乐 集中竞价交易

2017年7月24日 19.00元 45,000 0.0022%

2017年7月26日 18.47元 110,000 0.0054%

2017年7月27日 19.40元 49,375 0.0024%

和奔流 集中竞价交易

2017年7月27日 19.60元 100,000 0.0049%

2017年7月28日 18.88元 1,750,000 0.0861%

合计 2,054,375 0.1011%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有股份 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杨民乐

合计持有股份 1,918,500 0.0944% 1,714,125 0.084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918,500 0.0944% 1,714,125 0.0844%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和奔流

合计持有股份 31,461,456 1.5482% 29,611,456 1.457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800,000 0.1378% 950,000 0.0467%

有限售条件股份 28,661,456 1.4104% 28,661,456 1.4104%

三、其他事项说明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董事杨民乐先生和公司高管和奔流先生所减持股份数量在其减

持计划之内，本次减持股份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业务规则的规定， 杨民乐先生与和奔流先生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本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

1、杨民乐先生出具的《关于已减持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告知函》；

2、和奔流先生出具的《关于已减持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告知函》。

特此公告。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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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7年7月28日收到公司董

事出具的《减持计划告知函》，公司董事许刚在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0,641,90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2%）。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减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1、董事：许刚；

2、截至本公告日，董事持有公司股票数量及可出售的公司股票数量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职务

持股情况 可出售情况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占其持股数

量的比例

许刚 董事长 416,642,402 20.50% 40,641,908 2.00% 9.75%

3、本次减持受董、监、高减持窗口期限制；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

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用于偿还认购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银行贷款。

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及因 2011年度和2015年度利润分

派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3、减持期间：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4、 拟减持数量及比例： 合计不超过40,641,908�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2%

（若此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对该数量进行相应处理）。

5、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6、减持价格区间：视市场价格确定。

7、本次拟减持事项与相关董事、监事及高管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上述董事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

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2、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督促上述董事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

3、 董事所做出的全部股份锁定承诺如下：“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

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承诺严格履行中。

4、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之规定。

5、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基

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四、其他事项

上述董事在按照计划减持股份期间，将遵守《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

特此公告。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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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原油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7年7月31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原油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现将公司本次开展原

油套期保值业务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开展原油套期保值业务的背景及必要性

公司于2017年6月2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956号《关于核准山东新潮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宁波国金阳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文件，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宁波鼎亮汇通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鼎亮汇通” ）100%财产份额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

准。

2017年7月7日， 鼎亮汇通100%财产份额的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工作已经

完成。公司成为鼎亮汇通的有限合伙人，公司全资子公司烟台扬帆投资有限公司成为鼎亮

汇通的普通合伙人， 公司和烟台扬帆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鼎亮汇通100%的财产份额。

鼎亮汇通所属美国公司Moss� Creek� Resources,� LLC（以下简称“Moss� Creek” ）也

并入公司旗下。根据《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公

司本次收购鼎亮汇通100%财产份额的资产交割审计日为2017年7月31日， 即 Moss�

Creek从2017年8月1日开始正式并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开展原油套期保值业务是美国孙公司Moss� Creek。

Moss� Creek主要从事的业务为石油及天然气的勘探、 开采和销售。 根据Moss�

Creek业务发展的需要， 并为规避现货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Moss� Creek拟开展原油套

期保值业务。

Moss� Creek进行原油套期保值业务不以投机、套利为目的，主要为：1.� 有效降低原

油及大宗商品现货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 提高企业经营水平和抗风险能力；2.�

Moss� Creek现有银行贷款要求Moss� Creek对已探明已开发在产原油储量 （即Proved�

developed� producing，以下简称“PDP” ）的最少50%进行套期保值，以减少原油价格

波动对Moss� Creek现金流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根据Moss� Creek与美国富国银行签订

的贷款协议规定，Moss� Creek必须在每次重新与银行洽谈贷款额度的时点前（一般为每

个季度）保证在未来24个月内有50%的已探明已开发在产原油储量（PDP）被套期保值。

二、本次开展原油套期保值业务的规模和期限

在Moss� Creek贷款期间内，Moss� Creek经营管理层将结合未来原油价格走势并根

据银行的要求对原油进行滚动循环的套期保值业务， 套期保值规模总量不得少于上述时

间区间内Moss� Creek已探明已开发在产原油储量（PDP）的50%、不得超出上述时间区

间内Moss� Creek已探明已开发在产原油储量（PDP）的90%。

三、本次开展原油套期保值业务的风险分析

1.�原油价格波动风险：当原油期货价格出现较大波动时，有可能造成交易损失。

2.�法规政策风险：期货市场的法律法规政策如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引起市场波动或

无法交易带来的风险。

四、本次开展原油套期保值业拟采取的风险防控措施

1.�严格监控套保规模，确保被套保量与Moss� Creek已探明原油储量及产能相匹配，

严格控制头寸。

同时，Moss� Creek会充分利用美国原油期货产品市场的多样性，采取期权及期权组

合的方式锁定原油实际结算价格区间。

2.�在业务操作过程中，Moss� Creek严格遵守当地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防范法律风险，

定期对套期保值业务的规范性、内控机制的有效性、信息披露的真实性等方面进行监督检查。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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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 无任何董事对本次董事会投反对或弃权票。

★ 本次董事会所有议案均获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2、本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7月26日以通讯的方式发出。

3、本次会议于2017年7月31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举手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

4、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参加董事7人。

5、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万珍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管等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原油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公司于2017年6月2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956号《关于核准山东新潮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宁波国金阳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文件，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宁波鼎亮汇通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鼎亮汇通” ）100%财产份额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

准。

2017年7月7日， 鼎亮汇通100%财产份额的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工作已经

完成。公司成为鼎亮汇通的有限合伙人，公司全资子公司烟台扬帆投资有限公司成为鼎亮

汇通的普通合伙人， 公司和烟台扬帆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鼎亮汇通100%的财产份额。

鼎亮汇通所属美国公司Moss� Creek� Resources,� LLC（以下简称“Moss� Creek” ）也

并入公司旗下。根据《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公

司本次收购鼎亮汇通100%财产份额的资产交割审计日为2017年7月31日， 即 Moss�

Creek从2017年8月1日开始正式并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开展原油套期保值业务的是美国孙公司Moss� Creek。

Moss� Creek主要从事的业务为石油及天然气的勘探、 开采和销售。 根据Moss�

Creek业务发展的需要， 并为规避现货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Moss� Creek拟开展原油套

期保值业务。

Moss� Creek进行原油套期保值业务不以投机、套利为目的，主要为：1.� 有效降低原

油及大宗商品现货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 提高企业经营水平和抗风险能力；2.�

Moss� Creek现有银行贷款要求Moss� Creek对已探明已开发在产原油储量 （即Proved�

developed� producing，以下简称“PDP” ）的最少50%进行套期保值，以减少原油价格

波动对Moss� Creek现金流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根据Moss� Creek与美国富国银行签订

的贷款协议规定，Moss� Creek必须在每次重新与银行洽谈贷款额度的时点前（一般为每

个季度）保证在未来24个月内有50%的已探明已开发在产原油储量（PDP）被套期保值。

鉴此，公司董事会同意Moss� Creek进行原油套期保值业务；同意授权Moss� Creek

经营管理层在其贷款期间内，在确保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结合未来原油价格走势并

根据银行的要求对原油进行滚动循环的套期保值业务， 套期保值规模总量不得少于上述

时间区间内Moss� Creek已探明已开发在产原油储量（PDP）的50%、不得超出上述时间

区间内Moss� Creek已探明已开发在产原油储量（PDP）的90%。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上网公告附件

无。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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